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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第 [3]号  

                     

西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资格评定办法 

根据“西南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岗位聘任及管理办法（修订）”的精神制订

本办法。 

 

第一章 申请资格 

第一条  基本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熟悉国家

及我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有关规定，能履行博士研究生导师职责，能保证有足够时间

和精力指导博士研究生； 

（二）受聘副教授（或相当等级）及以上岗位，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术水平

突出、暂不具备高级职称或任职条件、其他均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青年教师也可进行

申报； 

（三）当年 12月 31日前年龄不满 56周岁； 

（四）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掌握本学科前沿； 

（五）有较稳定的研究方向，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属于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研

究范畴。 

第二条  具体要求（需同时满足以下 5条） 

（一）1982年以后本科毕业的申请人需具有博士学位，学术水平突出者（牵头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或排名前 3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或近 10年内有高

显示度论文或重大专利成果转化等）可以放宽到硕士学位； 

（二）近 5年内发表 ESI（前 50%）收录的学术论文 5篇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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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项目负责人目前承担有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或近 3年曾作

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纵向项目、目前承担横向项目，至少有年均 10万元

的科研经费； 

（四）完整培养过至少 1届硕士研究生或协助培养过至少 1届博士研究生； 

（五）有能力承担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第三条  科研成果的认定 

（一）以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为通讯联系人（不标注通讯联系人的论文只统计申

请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标注两个通讯联系人的论文按照每人 0.5篇计算）在 ESI

（前 50%）收录的学术论文。 

（二）1项国际发明专利授权视同发表 2篇在 ESI（前 50%）收录的学术论文，2

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视同发表 1篇在 ESI（前 50%）收录的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应以

申请人为第一发明人。发明专利顶替论文数不超过 2篇。 

（三）院外申请者，只提交与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相关的申报材料。 

第四条 从国内外引进的特殊优秀人才，可由化学化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

席提名其直接参加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岗位资格评定。 

 

第二章 评定程序 

第一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每年讨论决定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名额并

公布。 

第二条 申请担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人员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请，

填写《西南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岗位申请简况表》（提交 9份），并递交有关奖

励、专利证书，5篇代表性学术论文的复印件等支撑材料（装订成册）。 

第三条 申请人的师德、学风等情况评价由学院党委组织开展。 

第四条 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由“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资格评定”工作小

组进行审核。 

第五条 化学化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评定，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票数超过参会委员人数三分之二（含）以上的申请人名单

进行公示后，经化学化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批准，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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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则 

 

第一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中有本人或直系亲属申请者，应实行回避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经 2017 年 10月 23日化学化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由化学化工学院负责解释。 

 

 

             

                                            化学化工学院 

                                       2017.10.23 


